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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华夏幸福     证券代码：600340     编号：临2016-222 

华夏幸福关于与越南信义集团 

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

 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. 文件生效条件：备忘录于双方签署之日生效。 

2. 备忘录的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总额、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

响。 

3. 备忘录所载内容为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，为双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，公司将

于本备忘录签署后与交易对方进行进一步商谈，尽最大努力签署最终协议，

双方合作具体内容以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。最终协议的签署尚具有不确定

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备忘录签订的基本情况 

(一)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信义集团是一家根据越南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，为越南国有股份公

司，成立于 1989年，目前旗下拥有独资与合资企业 24家。信义集团业务覆盖工

业地产、农产品、汽油、石油、天然气、房地产、旅游度假业、建筑材料、仓储

物流等，持有 3个住宅地产项目及 8个工业园区项目。 

(二) 备忘录的签署 

《谅解备忘录》（以下简称“备忘录”）由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

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（新加坡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夏幸福新加坡”）

与信义集团于 2016 年 9月 19日在越南签署。 

二、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

1. 信义集团目前由国家直接授权/指定管理和利用东西贡城区942公顷和同奈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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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安科产业区823公顷土地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区域”）。为推动目标区域的

经济发展、构筑和谐社会和追求人民幸福，双方表示愿意就目标区域的开发

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，建设一座产业新城。 

2. 双方应诚信协商，在考虑税务、法律以及其它因素后确定合作模式。合作模

式可包括但不限于合资、共同开发和扩大投资范围等。 

受限于双方确定的合作模式，华夏幸福新加坡或其关联公司应借助其财务资

源和在产业规划、城镇规划、基础和公用设施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产业招商、

产业城市的运营以及配套开发服务、营销和销售等方面的经验为项目提供支

持。 

同时，信义集团及其子公司应提供目标区域的产权,确保产权清晰、可供出

售并且没有任何权利负担，并具有充分的法律文件证明其由国家直接授权/

指定进行拟议交易。信义集团应借助其对于本地市场以及运营环境的广泛知

识和经验，处理行政程序、法律要求以及公共关系，确保拟议交易顺利展开

及成功。 

3. 本备忘录签署后，华夏幸福新加坡有权立即对目标区域展开全面的法务和财

务尽职调查。信义应给予充分的合作和协助，包括及时提供所有相关信息和

文件。 

4. 双方争取在本备忘录的有效期内达成最终协议。该最终协议应包含落实拟议

交易的计划、双方的义务、工作时间表、执行拟议交易的模式等事项。 

5. 备忘录有效期内，信义集团不应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方就目标区域的全部

或任何部分的任何开发模式进行谈判，不应准许其关联公司作出上述行为，

同时应确保其管理人员、董事、员工、中介和代表不作出上述行为。 

6. 本备忘录有效期为6个月，经双方同意可适当延期。 

7. 本备忘录受越南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。所有争议应提交越南工商会国际仲裁

中心，按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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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. 本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公司与信义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，并获得对目标区

域不少于6个月(经双方协商可予以延长)的排他期。继与印度尼西亚、印度

当地公司签署备忘录开展合作后，本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系公司再次就产业新

城业务开展海外合作，有助于公司全球化布局，表明公司为实践“全球产业

新城的引领者”的愿景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。 

2. 本备忘录对公司2016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.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，但本备忘录仅

为双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。公司将积极就产业新城具体合作项目与信义集团

开展进一步商谈，通过签订最终协议确定备忘录内容，并对开发产业新城具

体事宜进行约定。 

2. 就目标区域具体合作事宜，如交易的计划、双方的义务、工作时间表等事项，

尚待华夏幸福新加坡与信义集团共同评估后，以双方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。 

3. 华夏幸福新加坡将尽快开展对目标区域的尽职调查，在符合公司战略的前提

下，尽最大努力达成最终协议。后续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

及时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。但最终协议的签署尚具有不确定性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谅解备忘录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6年9月20日 


